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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经省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3年3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修订，对加强我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设，促进国有资产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不断推进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修订背景
（一）全面贯彻国有资产管理上位法提出的新要求。2014年制定的《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对规范我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行为、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家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入，尤其是2021年4月国务院《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后，国有资产管理的内涵和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在管理目标、管理对象、管理原则、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与国家现有政策不完全一致。
（二）着力解决国有资产管理实践中的问题。一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及职责有待进一步厘清。财政部门和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权责边界不够明确，交叉管理、双头管理给其他部门和单位带来困扰；国有资产配置规则不够健全，配置程序不够规范，部分专用资产还缺乏配置标准。二是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基础管理的衔接有待进一步加强。一些部门单位在编制资产配置预算时对存量资产状况统筹盘活力度不够，导致资产“一边新增、一边闲置”；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登记入账、已投入使用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资产权属登记等问题亟需通过统一的制度予以规范。三是房产、车辆等资产管理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巡视巡察、审计监督以及社会监督发现较多房产管理、车辆管理方面的短板，特别是事业单位业务用房、业务用车权属管理和配置管理方面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
（三）积极总结固化我省国有资产管理特色举措。近年来，根据财政部“江苏要先行先试，在全国做出样板”要求，我省在国有资产管理改革方面取得一些成熟经验，亟需通过制度固化下来。一是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2017年以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评价实施方案，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其管理工作实施全方位的评价。二是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改革。2020年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以来，省财政厅联合交通运输、水利、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和旅游、粮食和物资储备等部门，在南京市、南通市开展试点，研究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住房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清查登记、入账核算和监管机制，创新形成“南京经验”和“南通做法”，被财政部在全国推广。三是国有资产管理具体举措。苏州市“组织专家进行资产评估”举措、南通市“处置资产网络拍卖”方式等，都具有可复制性，可以通过制度进行面上推广。
二、修订过程
2021年初省财政厅启动《办法》修订工作，研究商讨《办法》文本具体修订事项。组织市县财政部门、省有关部门和有关高校专家召开座谈会，充分听取《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不足，研究起草了《江苏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审核修改过程中，省司法厅广泛征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会同省财政厅到泰州市开展立法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对征集的意见和建议逐一梳理研究，充分予以采纳，形成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江苏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草案）》，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8章60条，包括总则，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预算管理，基础管理，绩效管理，资产报告，监督管理，附则等八部分内容。
（一）明确管理范围和部门职责。关于管理范围，《办法》明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指行政事业单位通过一定方式形成或者取得的资产，包括：使用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接受调拨或者划转、置换形成的资产，接受捐赠并确认为国有的资产以及其他国有资产（第三条）。关于管理体制，明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实行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第四条）。关于部门职责，《办法》确定了财政部门、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主管部门、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管理职责（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针对省、各设区的市、县（市）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一的情形，规定省财政部门会同省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制定省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范围清单和职责清单，各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可以调整优化本级财政、机关事务管理和主管部门的职责（第十条）。
（二）优化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为贯彻资产管理节约高效的原则，《办法》规定了以下具体措施：一是对资产配置提出要求、划定标准，鼓励共享共用的配置方式，明确公物仓管理制度，对使用领域少、使用频率不高且又确需配置的资产，优先由公物仓统一采购、统一调剂、统一处置（第十四条）。二是规范资产使用管理，明确使用方式包括自用、出租、出借以及事业单位依法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担保等，并对各使用方式分别提出了要求（第十五条至第二十条）。三是对资产处置进行规范。明确资产报废报损、转让置换、统一回收的情形，要求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发生分立、合并、改制、撤销、隶属关系改变等情形的，应当及时办理资产划转、交接手续（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五条）。
（三）促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基础管理、绩效管理相衔接。建立资产“存量”管理与资金“流量”管理统筹协调机制。关于预算管理，规定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购置、建设、租用资产应当提出资产配置需求，编制资产配置相关支出预算，加强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预算约束（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关于基础管理，要求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台账，依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不得形成账外资产，定期或者不定期对资产进行盘点、对账，出现资产盘亏盘盈的，应当按照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处理，做到账实相符和账账相符（第三十一条）。关于绩效管理，明确财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推动实施国有资产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的重要依据（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
（四）健全资产管理报告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办法》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明确了财政等部门编制、报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报告方面的职责（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条）。在监督管理方面，分别规定了人大监督、政府监督、审计部门监督、财政部门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内容（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六条）。
四、亮点特色
（一）建立国有资产全链条管理制度。《办法》从资产的预算开始，到配置、使用、处置等环节，以及预算管理、基础管理、绩效管理和监督管理均进行了规范，同时强调了预算管理与基础管理、绩效管理的衔接。
（二）体现江苏国有资产管理特色创新举措。强调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明确公物仓管理制度；健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车辆管理机制；固化“处置资产网络拍卖”“组织专家进行资产评估”等创新举措。
（三）增加资产报告内容。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规定了报告范围和重点，强调了报告的公开，同时对各部门及所属单位、财政部门的报送和汇总提出要求。

